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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第 1 季公共工程停工終解約異常標案(經濟部、彰化

縣政府、南投縣政府、嘉義縣政府、金門縣政府) 
督導會議 紀錄 

壹、 時間：110年4月26日(星期一)下午2時30分 

貳、 地點：本會第2會議室 

參、 主持人：郭簡任技正殷孝代                   紀錄：黃雅勝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表 

伍、 主辦單位報告： 

陸、 會議結論： 

一、 院長於109年4月28日主持召開擴大公共建設會議，由本會

報告執行機制與推動現況，院長並於會議指示，要求各部

會解決卡關問題，並獎勵公共工程執行績效優異團體與人

員，各部會應依院長指示加速推動公共建設，特別在武漢

肺炎疫情影響期間，更需大力積極推動，以穩定經濟成

長。其中卡關問題即涉及停工終解約案件，該等案件各機

關務必於最短時間內達成復工及重新發包目標。 

二、 為加速工程執行，本會每月篩選進度落後10%以上異常案

件函送主管機關檢討及納為工程施工查核重點案件，請主

管機關確實配合辦理。 

三、 為促使停工終解約異常案件儘速復工或重新發包，同一案

件若經本會連續列管3季者，將函送主管機關加強控管，

並請主辦機關檢討相關責任，同時副知審計部；本次會議

無案件須副知審計部。 

四、 為加強終解約案件後續處理作為及時程掌控，本會已於公

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增加「終解約後逾1年未再重新發包

標案清單」，除供各主管（辦）機關自主管理外，並提供

審計部監督、稽察之參考，爰請各主管機關多加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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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次會議個案檢討如下： 

【停工案件】 

(一) 經濟部「台中液化天然氣廠第二席卸收碼頭及護岸新建統

包工程」： 

1. 主辦機關表示本案已於109年12月11日將都審報告書送

台中市政府(都發局)，後續分別於12月29日、110年3月16
日再依意見補正重送，將持續追蹤審查會議期程，並積

極配合後續審查程序執行，以利儘早取得都市設計審議

許可。 

2. 本案已第2次列管，爰請中油公司除與台中市政府儘速溝

通加速都市設計審議幹事會開會期程外，亦請依幹事會

審查意見積極修正或溝通，並於一週內回復初步方向或

澄清疑慮，請經濟部持續加強督導，必要時給予相關協

助。 

(二) 金門縣政府「金湖鎮三多路道路改善第二期工程」：本案

已於110年3月22日復工，並於工程標案管理系統登錄復工

日期，同意解除列管。 

(三) 彰化縣政府「大村鄉福興日照中心興建工程」： 

1. 主辦機關表示本案因基地現場有電力、電信、自來水等

箱體設施影響工程興建，符合契約停工要件，遂於110年

2月10日停工，俟障礙排除後通知廠商復工。 

2. 有關本案施工遭遇管線障礙問題，請縣府加強要求管線

單位儘速完成遷移改善，盡量將期程縮短，俾利儘早復

工，避免後續衍生廠商停工過久提出終止契約之情形，

另提醒主辦機關未來其他工程如有管線問題，應於招標

前即事先協調妥處，以利工程進行順利。 

(四) 南投縣政府「南投縣政府加速整建受損橋梁民生橋改建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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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辦機關表示因工程需使用私人土地，於109年12月2日
及110年1月12日共召開2次用地公聽會，並於2月24日召

開用地協議價購會議，經統計仍有77%土地所有權人不

同意協議價購。另向第四河川局申請河川公地使用許

可，該局函復須先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後再申辦，故

自110年2月25日起停工。 

2. 本案係申請內政部營建署前瞻補助經費，現遭遇用地取

得問題無法施工，請速洽營建署了解經費能否保留及後

續因應方式。另本案橋梁U值為3，屬於一年內需進行維

護之橋梁，請主辦機關研議在橋梁未於期限內改善完成

時之因應措施(例如採取橋梁封閉措施等)，以維民眾通行

安全，另請主辦機關爾後應注意於設計階段將用地問

題、工法等納入期程規劃。 

(五) 嘉義縣政府「水上鄉嘉138線忠和國小至成功國小道路拓寬

工程」：本案已於110年4月7日復工，並於公共工程標案管

理系統登錄復工日期，同意解除列管。 

【終解約案件】 

(一) 嘉義縣政府「『嘉義縣高速公路嘉義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

畫貨物轉運中心區』市地重劃」： 

1. 主辦機關表示本案因進度落後20%以上，施工廠商未積

極趕工，且未依規定提出趕工計畫，經兩次通知限期改

善而未改善，爰於109年12月22日終止契約；後續已於110
年4月1日上網招標，4月16日決標。 

2. 請縣府督促主辦機關於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填報連結

重新發包案件，俾利解除列管。 

柒、 散會(下午3時30分) 


